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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遷調作業要點 
 

                            106年6月3日南市教特(一)字第1060577099號函頒 

                       107年4月20日南市教特(一)字第1070406281A號函頒 

                        109年3月24日南市教特(一)字第1090301078號函頒 

一、本要點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臺南市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

兒園）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附幼）契約進用教保員 

    （以下簡稱教保員）遷調作業，應組成臺南市公立幼兒園教保員遷調小組

（以下簡稱遷調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辦理教保員申請市內遷調作業（含超額教保員遷調）。 

    （二）辦理教保員申請遷調他縣市作業。 

    （三）其他有關教保員申請遷調作業之協調事項。 

    前項遷調作業於每年八月一日前辦理一次為限。 

三、遷調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委員中應包括主管機關代表、申請遷調幼

兒園行政代表及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委員任期為一年。 

    前項委員由本局局長遴聘（派）之，並由局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召集人

，開會時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得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

主席。 

    遷調小組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四、教保員應符合下列規定，始得申請遷調： 

    （一）在現職幼兒園或附幼實際服務累計達六學期以上，前述實際服務之

認定不含借調人員、代理教保服務人員、留職停薪年資。 

    （二）留職停薪者，經幼兒園或附幼所屬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核准於當

學年度遷調生效日前回職復薪。 

    （三）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 

五、申請市內及他縣市遷調作業之教保員應於指定期限內，檢具下列各項表件

向服務之幼兒園或學校申請，經幼兒園或學校初審後，逕送遷調 

    小組審查，各項表件一經提出不得更改。 

    （一）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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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服務證件（不定期勞動契約、年資、考核、獎懲、進修研習等證明

文件）。 

    服務證件應檢附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驗畢發還，影本由遷調小組存查

。 

六、遷調小組辦理現職教保員申請市內遷調作業，其年資、考核、獎懲、進修

研習等積分核給標準，比照當年度教保員申請遷調他縣市服務作業之積分

核給標準辦理。 

    超額教保員遷調至其他幼兒園或學校後，若符合市內遷調條件提出遷調申

請時，其積分之核算可合併採計原超額遷調幼兒園或附幼服務期間之年資

。 

    超額教保員連續因原服務幼兒園或附幼合併、停辦或減班超額遷調之服務

年資可合併採計連續超額服務期間之幼兒園或附幼年資。 

    第二項及第三項年資積分，不受最高分之限制。惟考核、獎懲、進修研習

等積分採計以最近五年為限，其積分核給標準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七、幼兒園或附幼超額遷調之教保員名額以次學年度應置教保員數與當學年度

現有之教保員數之差額定之，本園與分班教保員名額須合併計算。 

八、幼兒園或學校處理超額教保員時，由園長或校長召集契約進用人員考核小

組擬定超額教保員處理原則，並經幼兒園園務會議或學校校務會議通過。 

九、經超額處理遷調之教保員，三年內如非出於自願，不得再以超額教保員遷

調。 

十、市內單調遷調作業依核給積分高低，採公開作業方式辦理，積分相同時，

應以年齡（以出生年月日先後排序）、年資積分、考核積分、獎懲積分、進

修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作業順序。 

    前項單調遷調公開作業，辦理順序如下： 

    （一）超額教保員。 

    （二）現職教保員。 

十一、市內遷調分為單調、互調與多角調，成功遷調者，其積分歸零計算。 

      申請互調、多角調之教保員，需先經雙方或現職幼兒園或學校審查同意

後，由幼兒園或學校核發同意證明書，併其他相關證件向遷調小組提出

遷調申請；如未能取得該幼兒園或學校同意書者，則視為遷調不成立；

相關人員間經查有對價關係，除依相關規定加以究責外，並移送職司風

紀與司法機關查處。 

十二、教保員得依實際需要擇一申請市內遷調或他縣市遷調，兩者不得同時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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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市內遷調作業，經互調、多角調方式達成遷調之教保員，不得再參

加單調遷調作業。 

      參加當年度超額教保員遷調作業之教保員不得再申請市內現職教保員遷

調作業。 

十三、幼兒園或學校教保員申請市內及他縣市遷調作業之數額，不得超過當學

年度幼兒園或附幼現有教保員（含代理教保員）數二分之一，前述人數

為一人者，不在此限。申請人數超過時，以積分高者優先，積分相同時

，應以年齡（以出生年月日先後排序）、年資積分、考核積分、獎懲積分

、進修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幼

兒園園長或學校校長及人事主管應負審核責任。 

     前項現有教保員數除採計教保員數外，併計符合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及本辦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之人員，且現職擔任教保員職務者

。 

十四、未委託遷調小組之幼兒園或學校，其校園內之教保員不得參加遷調小組

所辦理之遷調作業。 

十五、申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教保員經遷調至新幼兒園或附幼服務，仍應

經新幼兒園或學校依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教師在職進修研究

實施要點規定審查核可後，始可前往進修。 

十六、經遷調之教保員，除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外，幼兒

園或學校不得拒絕進用。 

教保員經達成遷調而未報到，致影響其他幼兒園或附幼教保員遷調者，

各該遷調均失其效力，各教保員仍留原幼兒園或附幼服務，原幼兒園或

學校不得拒絕。但未報到教保員之原幼兒園或學校可增開缺額而達成遷

調者，各該遷調不失其效力。 

十七、遷調小組於指定期間內召開遷調協調會議，進行遷調名單之確認，通知

委託幼兒園或學校遷調結果。並由幼兒園或學校通知達成遷調之教保員

於指定期限前向新幼兒園或學校聯繫報到並接受資格審查事宜。 

      各幼兒園或學校應於資格審查當日將資格審查結果（含紀錄），以書面通

知遷調小組，倘有資格審查未通過者，應另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該調出

教保員及原服務幼兒園或學校。 

      遷調 生效日一律為當年八月一日。 

十八、教保員經達成遷調而未報到，視同放棄遷調，原幼兒園或學校應依相關

規定予以留原幼兒園或附幼服務者懲處。 

申請市內遷調之教保員有前項情事者，於十年內不得再申請市內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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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年內不得申請他縣市遷調。 

申請他縣市遷調之教保員有第一項情事者，除依當年度他縣市遷調申請

條件管制外，三年內亦不得再申請本市市內遷調。 


